
 

证券代码：000616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公告编号：2009-33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按照截至2009年8月31日，剔除2007年增发A股影响数后的公司总股本

769,838,274股作为基数计算，本次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通实

业”）可申请上市流通数量为上述总股本的5%，即38,491,913股；洋浦高盛汇邦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邦投资”）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3,748,674股占上述总股本的3.08%，全部可申请上市流通。以上股份合计

62,240,587股。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09年9月15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股份的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

为： 

（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

通股股东每10 股支付1.3 股公司股份，共支付17,106,000股公司股份； 

（2）公司以流通股131,584,612股为基数，以截至200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

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27,632,769股，即每

持有10股流通股份的流通股股东可获得2.1股的转增股份，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持有10股获送1.03股的对价股份。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6年6月29日，公司200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 年 7 月 18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汇邦投资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将遵守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供的限售股份明细表表

明，汇邦投资严格履行了股权分置改

革禁售期的承诺 

2 乾通实业 注① 注② 

注① 

1、公司控股股东乾通实业做出了以下追送对价安排的特别承诺：在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实施后，如果公司 2006、2007 年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乾通实业

将追送对价安排一次（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追送对价安排

的触发条件为：根据公司 2006 年和 2007 年经审计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2006

年度、2007 年度净利润合计数未达到 34,100 万元；或公司 2006 年度或 2007 年

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追送对价股份共计

13,158,461 股（如果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至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公司的

总股本由于公司派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原因发生变化，则追加送股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 

2、为了进一步明确股权分置改革的承诺事项，乾通实业于2006年8月出具了关于

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承诺，将特别承诺事项调整如下： 

（1）将原法定承诺锁定期的内容调整为：所持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方案已于2006年7月18日实施）起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前述承

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2）将原承诺中关于追送对价安排的触发条件调整为： 

① 如果公司2006、2007两个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合计数未达到34,100万元，

或公司2006、2007两个年度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合计数低于1.10元/股。两个年度

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合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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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年度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合计数＝

年净利润＋ 年净利润

公司股改前的总股本 ＋公司股改后的总股本 ＋（公司股改后的总股本＋发行新股所增加的股本）



 

其中：m为2006年7月至新股发行前一个月之间的月份数； 

      n为新股发行当月至2007年12月之间的月份数。 

公司于2006年7月18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由于本次改革方案涉及公

积金转增，公司的总股本由原来的283,413,000股增至311,045,768股，因此，2006

年前6个月以公司原有股本283,413,000股进行加权计算。 

② 公司2006年度或2007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

见。 

如果公司2006、2007年经营业绩无法达到上述目标，乾通实业将追送对价安

排一次（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关于追送对价安排的数量、

时间、对象等相关安排不变。 

乾通实业关于亿城股份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承诺事项不变。 

公司已于2006年8月25日将上述承诺的调整情况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予以公告。 

注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限售股份明细表表明，乾

通实业严格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禁售期的承诺。 

根据2006年和2007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2006年和2007年的净利润合计

数与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合计数均满足承诺的业绩条件，没有触发追送对价安排，

乾通实业的特别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09 年 9 月 15 日； 

2、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总数为 62,240,587 股，占公司剔除 2007 年增

发 A股影响数后股份总数的 8.08%。；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 售 股 份

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 通 股 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 的 比 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乾通实业 146,761,828 38,491,913 22.573% 5.256% 4.263% 0

2 汇邦投资 23,748,674 23,748,674 13.927% 3.243% 2.630% 0

合  计 170,510,502 62,240,587 36.500% 8.499% 6.893%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本次变动数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70,510,502 18.884% -62,240,587 108,269,915 11.991%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451 0.001% 0 9,451 0.001%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70,519,953 18.885% -62,240,587 108,279,366 11.99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732,405,821 81.115% 62,240,587 794,646,408 88.00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32,405,821 81.115% 62,240,587 794,646,408 88.008% 

三、股份总数 902,925,774 100.000% 0 902,925,774 10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1 乾通实业 74,849,997 24.06% 38,491,913 4.26% 146,761,828 16.25% 注① 

2 汇邦投资 40,700,000 13.08% 76,983,827 8.53% 23,748,674 2.63% 注② 

 合计 115,170,372 37.02% 115,475,740 12.79% 170,510,502 18.88%  

注①： 

(1)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总股本 311,045,768 股，乾通实业持有公司

限售股份 74,849,9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6%。 

(2)2006 年度利润分配：2007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200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311,045,7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送红股 1股（面值 1元，含税）；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

2007 年 5 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乾通实业持有公司限售股份由



 

74,849,997 股增加至 82,334,9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6%。 

(3)2007年 11月，公司公开增发5,915万股A股股票，公司总股本由342,150,344

股增加至 401,300,344 股，乾通实业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82,334,996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0.52%。 

(4)2007 年度利润分配：2008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200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401,300,3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派现金股利 0.3 元；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股。2008 年 5 月，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

案实施后，乾通实业持有公司限售股份由 82,334,996 股增加至 123,502,49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2%。 

(5)2008 年 11 月 7 日，乾通实业所持公司 25,661,275 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乾

通实业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97,841,2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5%。 

(6)2008 年度利润分配：2009 年 4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08 年末总股本

601,950,5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0.5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股。2009 年 4 月，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方案实施后，乾通实业持有公司限售股份由 97,841,219 股增加至

146,761,8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5%。 

注②： 

(1)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总股本 311,045,768 股，汇邦投资持有公司

限售股份 40,7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8%。 

(2)2006 年度利润分配：2007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200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311,045,7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送红股 1股（面值 1元，含税）；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

2007 年 5 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汇邦投资持有公司限售股份由

40,700,000 股增加至 44,7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8%。 

(3)2007 年 7 月 13 日，汇邦投资所持公司 17,107,517 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汇

邦投资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27,662,4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8%。 

(4)2007年 11月，公司公开增发5,915万股A股股票，公司总股本由342,150,344



 

股增加至 401,300,344 股，汇邦投资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27,662,48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89%。 

(5)2007 年度利润分配：2008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200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401,300,3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派现金股利 0.3 元；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股。2008 年 5 月，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

案实施后，汇邦投资持有公司限售股份由 27,662,483 股增加至    41,493,7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9%。 

(6)2008 年 11 月 7 日，汇邦投资所持公司 25,661,275 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汇

邦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15,832,4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3%。 

(7)2008 年度利润分配：2009 年 4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08 年末总股本

601,950,5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0.5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股。2009 年 4 月，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方案实施后，汇邦投资持有公司限售股份由 15,832,449 股增加至    

23,748,6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3%。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1 2007 年 7 月 13 日 1 17,107,517 5% 

2 2008 年 7 月 17 日 1 31,634,445 5.26% 

3 2008 年 11 月 4 日 2 51,322,550 8.53%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意

见如下： 

在亿城股份及其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说明真实、准

确、完整的前提下，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联合保荐机构经适当核查认为：  

1、自亿城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来，乾通实业和汇邦投资履行了在股权

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承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不存在违反所做承诺的情形。 

2、本次乾通实业和汇邦投资所持的亿城股份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是    √否； 

1、控股股东对所持解除限售股份减持信息披露及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乾通实业在此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5%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并同时做出

承诺如下：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

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

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2、关于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规定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乾通实业、汇邦投资承诺：在股份解除限售后，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15 号《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

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



 

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九月十一日 

                                                       


